湖南科技大学“企业访问学者项目”
派 驻 协 议 书

甲方（派驻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乙方（派出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000445344324P
法定代表人：尹双凤
住所：湘潭市雨湖区石马头
联系电话：0731-58290080
丙方（派驻博士）：
居民身份证号码：
住址：
联系电话：
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企业访问学者项目”实施计划>的通知》（科大政发〔2025〕110号）文件，本着深化产教研融合，服务企业经济发展，实现教师业务素质能力提升，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精神，经甲、乙、丙三方平等、友好、自愿协商，一致同意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施“企业访问学者项目”，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达成以下协议：
一、协议期限
经协商，丙方作为乙方派驻到甲方的“企业访问学者”工作时间为6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若因项目完成计划有变，协议期限需要调整，经三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予以调整。
二、合作事项
1.乙方按一定程序和比例从各学科中选派或选聘部分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职称的青年教师作为“企业访问学者”，到甲方开展服务工作。
2.甲方根据乙方选派的“企业访问学者”从事专业及研究方向，结合企业科研生产实际，进行任务分工。
3.丙方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企业访问学者项目”实施计划>的通知》（科大政发〔2025〕110号）文件及相关要求，承担相关职责，履行合作任务。丙方派驻期间，每周至少1个工作日回校处理教学事务，甲方应予以配合。
三、三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利用甲方企业的生产、科研、设备等条件和优势，为丙方提供良好的生产试验条件和办公研究场地等必要的资源和保障。
2.为丙方开展教学研究、产学研合作、教学实践活动提供方便，同时，给予每个工作日中餐补助，为丙方提供两套工作服，以及相关的生活福利待遇。
3.在协议期间，协助乙方对丙方进行日常管理和监督考核，确保丙方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履行相关责任义务。甲方不得安排丙方从事与协议约定工作无关的事务，不得要求丙方承担企业正式员工考勤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根据甲方提出的技术项目需求和企业技术难题，合理派出人员进行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技术攻关，以支持甲方开展技术创新。
2.乙方确保丙方的工资、职务晋升、福利待遇和岗位变动和乙方在岗人员一样进行，丙方任期届满考核合格则视同完成乙方规定的基本工作量。
3.乙方依据《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企业访问学者项目”实施计划>的通知》（科大政发〔2025〕110号）文件制度和考核结果为丙方补助拨付派驻经费。
（三）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科研管理、安全生产、保密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乙方《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企业访问学者项目”实施计划>的通知》（科大政发〔2025〕11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完成协议商定的工作任务。
2.丙方应帮助甲方进行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协助甲方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以及基础技术研究等问题。
3.丙方应协助甲方做好企业所需技术骨干人才的培养、先进理论培训、工具方法指导等工作。
四、保密、安全、知识产权等约定事项
（一）保密
1.协议三方都有义务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保守法律规定的商业及技术秘密，尤其是要对甲方的经营管理、技术文件、知识产权、生产产品等信息进行严格保密。
2.丙方须与甲方另行签订保密承诺协议，保密义务仅限于丙方实际接触的甲方商业及技术秘密，乙方不承担因丙方个人行为导致的泄密责任。
（二）安全
1.协议三方都应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方的安全规章制度。
2.甲方应于丙方到岗前完成对丙方的安全教育培训，并提供书面培训记录至乙方备案。
3.乙方作为派出单位应为丙方在派驻甲方期间缴纳工伤保险，以及人身意外伤害险等险种，保险责任涵盖派驻期间及上下班途中。同时，甲方应配套购买雇主责任险。
（三）知识产权
1.派驻期间，三方合作研发成果原则上由三方共有，具体权益分配比例需在项目启动前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丙方在派驻期间形成的科研成果（专利、论文、专著等），乙方享有署名权及成果申报权。
五、违约责任及免责事由
1.甲、乙、丙三方须秉持诚实守信原则，自觉遵守并履行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或者瑕疵履行本协议约定，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各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
2.乙方有权在下列情况下单方解除本协议：
（1）甲方未按约定提供必要工作条件的；
（2）丙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3）甲方经营出现重大法律风险的。
3.若因违约引起诉讼，违约方除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对方因维权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邮寄费、鉴定费、评估费、文印费、执行费等。
4.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部分或全部履行，以及因此引起的损失，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不视为任一方违约。
六、未尽事宜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及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甲、乙、丙三方应平等友好协商解决，可根据协商结果签订变更协议或补充协议；变更协议或补充协议对三方当事人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法律约束力，但变更协议或补充协议对同一事项与本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变更协议或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2.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无法协商解决或三方不愿协商，任何一方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协议履行及诉讼过程中的文书送达地址，均以本协议载明的地址为准，无论是否被拒收或退回，均视为已经送达。
七、合同文本及生效条件
1.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一份，乙方持一份，丙方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三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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